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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B 

合作拍摄电影 

第 1 条 定义 

在本附件中: 

（一）主管部门是指本附件的附件 8-B-1 中由双方各自

指定的机构； 

（二）合作制片者是指从事某部合拍影片制作的一个或

多个中国国民或韩国国民，或就本附件第五条（第三方合拍

影片）而论，还包括第三国国民； 

（三）合拍影片是指一方的一个或多个国民与另一方的

一个或多个国民联合制作并获得双方主管部门批准的影片，

包括本附件第五条所指的影片；按照本附件规定，为取得合

拍资格，合拍方要达到表演、技术、工艺及资金投入的最低

标准及其他要求； 

（四）影片是指旨在影院放映的影像集成或影音集成，

包括动画电影； 

（五） 国民是指
1
: 

1.就中国而言： 

（1）符合中国国籍法规定的中国公民；或 

（2）中国法人； 

                                                             
1
 本附件中，拥有中国或韩国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可享受与中国国民或韩国国民相同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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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韩而言： 

（1）符合韩国国籍法规定的韩国国民；或 

（2）韩国法人。 

 

第 2 条 视为国产影片和授予权益 

依据本附件制作的合拍影片全面享受双方现行或将来

生效的各自法令所授予或可能授予国产影片的所有权益。 

 

第 3 条 项目批准 

一、合拍影片必须在开拍之前分别获得双方主管部门的

联合临时批准。双方合作制片者负责向各自主管部门提交该

部门为完成临时批准手续所需的必要文件。 

二、合拍影片必须根据双方主管部门规定的临时批准条

件进行制作。 

三、合拍影片完成后，双方合作制片者负责向各自主管

部门提交完成影片以及主管部门要求的必要文件，以便获得

最终批准。 

四、双方主管部门应按照本附件的附件 8-B-1的条款来

决定合拍影片的临时批准和最终批准。 

五、双方主管部门应相互协商以确定一个合拍项目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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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附件条款。双方主管部门在决定是同意还是否决一个

临时或最终批准时应适用各自的政策和方针。 

六、就中国而言，合拍影片一旦获得中国政府主管部门

颁发的“立项批准”，即被视为完成临时批准手续；合拍影

片一旦获得中国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

即被视为完成最终批准手续。 

七、就韩国而言，合拍影片一旦获得韩国政府主管部门

出具的书面通知，即被视为完成临时或最终批准手续。 

 

第 4 条 双方投入 

一、每个合作制片者的表演、技术和工艺投入（以下统

称为“创作投入”）由双方自行决定，其投入比例应介于影

片最终创作投入的 20%和 80%之间。 

二、每个合作制片者的资金投入由双方自行决定，其投

入比例应介于影片最终制作成本的 20%和 80%之间。计算资

金投入时可将非现金投入包括在内。 

 

第五条 第三方合拍影片 

一、在中国或韩国与第三方存在电影合拍协议的情况下，

双方主管部门可批准与该第三方合作制片者联合制作本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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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涵盖下的合拍影片。 

二、本条涵盖下的合拍影片的项目批准，应限于第三方

合作制片者的投入比例不大于中国和韩国两国合作制片者

中较少一方所投入比例的合拍申请。 

 

第六条 影片制作 

除非双方主管部门一致同意本规定之外的另行方案，一

部合拍影片至少应有 90%的素材是为该片专门拍摄。 

 

第七条 入境便利 

双方应根据各自法律法规，准许符合条件的另一方国家

的人员以及根据第五条批准的任何第三方合作制片者所在

国(地区)人员，为制作或宣传合拍影片入境中国或韩国。 

 

第八条 器材进口 

双方应依据各自法律规定，尽力使合拍影片制作所需的

摄影器材能够临时入境，尽力免除进口关税和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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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电影发行 

一、主管部门对一部合作摄制影片的最终批准，对该片

在本国是否公映不具规定性。 

二、双方须尽力促成合作摄制影片的全球发行，以增强

合作摄制影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第十条 技术合作 

双方应尽力推动电影及相关领域的合作，如电脑图像合

成、虚拟实境和(或)数字影院技术等。 

 

第十一条 附录性质 

本附件的附录 8-B-1 应作为本附件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十二条 国际法义务 

本附件不影响双方的国际法义务，包括双方所缔结或参

加的国际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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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争端解决的不适用 

本附件下出现的任何争端，双方不得援引第二十章（争

端解决）的相关条款。任何需要关注的问题，双方可以通过

双边对话协商友好解决。 

 

第十四条 终止 

除非双方另行商定，本附件条款对经双方主管部门批准、

但在本附件终止前尚未完成的所有合拍影片继续有效，直至

该工作完成。 

 

第十五条 中韩关于合作拍摄电影协议的终止 

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韩民

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终止实施。 

 

  



7 

附录 8-B-1 

实施方案 

一、本附件所指主管部门：在中国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电影局，在韩国为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 

中国主管部门指定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作为中方承

办机构，负责合作摄制影片的资格评估。 

双方主管部门和承办机构有义务监督和检查本协议的

执行情况，并对双方合作制片人之间产生的分歧进行调解。 

二、本附件仅适用于中国大陆与韩国之间的合作制片者

的电影合作。 

三、申请程序 

为享有本附件条款赋予的权益，双方合作制片者须在影

片开拍前向各自主管部门提交合拍资格申请，附带如下材

料: 

（一）一份拥有影片商业开发权的文件； 

（二）一份准确表述影片主题思想的故事梗概和完整的

电影剧本； 

（三）一份列具所有技术和艺术投入的清单，包括技术

和艺术人员的国籍与作品目录；演员须注明其国籍及将扮演

的角色、角色类别和戏份长度； 

（四）一份以星期为单位、注明外景拍摄和棚内拍摄时

间及地点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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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份包含投资人承诺信及详尽融资计划的预算；   

（六）一份合作制片者之间的合作摄制合同，明确双方

共享影片版权，并根据各自投入比例分享影片开发产生的收

益，包括海外市场收益； 

（七）任何双方主管部门可能需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